
 

补偿性购房动机：

持续改善的高等教育性别比与房价上涨

何林浩
（上海财经大学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文章基于 Becker 的婚姻理论提出了一个新的购房动机，即把中国持续改善的高等教育

性别比与房价上涨联系起来，为男性持续增大的购房压力提供了理论解释。文章认为，由于婚姻收

益分配机制的不灵活，男性与女性在婚前的讨价还价能力和婚后的婚姻收益分配不一致，随着高等

教育性别比例（女 /男）的持续改善，在婚姻匹配中男性会通过购房对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进行补

偿。家庭层面的数据以及省级层面的数据支持了本文提出的假说。家庭层面的回归结果显示，妻子

相对教育水平越高的家庭越有可能购房而不是租房；在省级面板回归中，文章使用抽样调查中大专

以上女性数量与男性数量之比来衡量高等教育性别比，结果显示，高等教育性别比提高越快房价上

涨越快。综上，现有文献忽视了婚姻市场中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即：适婚女性不仅相对数量在减

少，其相对质量也在大幅提高，文章以此为切入点拓展了婚姻市场影响房价的研究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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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上海日报》的一个抽样调查显示，80% 的母亲不愿意把女儿嫁给一个没有住房的男性；

5i5j.com 对中国北京、上海和天津等 8 个城市中年母亲的调查显示，平均只有 18% 的受访者表示

同意租房，这些调查说明住房不仅仅承载居住价值。居民拥有住房的数量严重超过了“居住需

求”，邵书峰（2013）发现，农村中农户的住房投资较大但使用率较低，很多作为储藏使用或者空

置。Sargeson（2002）也发现，农村地区存在强烈的“建房热”现象，农村的住房自有率超过 99%。

贺雪峰（2009）认为，建房是农村结婚的首要条件，这导致了大量的住房建设。人们一般认为，男

方家庭比女方家庭更有责任为新婚夫妇提供住房，或者至少应负担住房费用的大头，余丽甜和

连洪泉（2017）利用 CFPS 的数据发现，未婚男性家庭可能需要在婚礼之前储蓄更多，间接证明了

这一点。有研究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男方家庭需要感谢女方家庭对新娘的养育之恩（Zhang 和

Chan，1999），尽管女方家庭有时会负担一部分的住房支出，但是一般而言，男方家庭会负担大部

分的住房费用。

婚姻市场上男性承担了非常大的购房责任，虽然社会舆论广泛关注这个现象，然而很少有

文献对这个现象进行深层次的经济学解释。Wei 和 Zhang（2011）、Wei 等（2012）以及 Du 和

Wei（2013）从人口性别比失衡的角度对高房价以及高储蓄率进行了解释。然而，由“一孩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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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的人口性别比失衡主要发生在经济落后地区，而房价上涨则主要发生在经济发达地区，陈

斌开等（2014）也指出，人口性别比失衡主要发生在农村，而住房市场却在城市，考虑到第六次人

口普查数据的人口性别比数据无法与以往几次的普查数据对应，本文以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为

例，城市地区 15−19 岁人口的性别比只有 97.17，而乡村地区 15−19 岁人口性别比为 109.59。因

此，人口性别比失衡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婚姻市场上男性为何相对于女性承担了较大的购房责

任，进而也不能很好地解释城市房价上涨。

本文注意到，中国婚姻市场除了适婚人口性别比的重度失衡之外，还出现了另外一个非常

重要的现象，即女性教育水平相对于男性出现了大幅度的提高，并且这种现象在城市更为显著。

中国从 1999 年开始急剧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使年轻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迅速提高，高校扩招中也

出现了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即女性在高等教育人口中的占比迅速提升，这使得女性受教

育水平的提高速度远快于男性。如图 1 所示，6 岁及以上、大专及以上女性人口与男性人口比值

从 2002 年的 0.69 上升到 2014 年的 0.90，在短时间内高等教育市场的性别结构发生如此大的变

化必然会对其他领域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Becker（1973，1981）认为，由于结婚后男女双方在家庭内部的收益分配通常是依据习俗而

定，可能偏离各自在市场上能够得到的“均衡价格”，那么在市场上占据优势的一方就可能在婚

前将这些“差价”通过一次性彩礼或嫁妆的形式收取过来。因此，根据 Becker 的理论，当女性的

相对教育水平大幅度上升后，男性与女性在婚前的讨价还价能力和婚后的婚姻收益分配会出现

不一致的情况，随着高等教育市场中性别比例（女/男）的持续改善，在婚姻匹配中男性可能会通

过购房或者其他的资产形式来对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进行补偿。

本文提出的假说为 Wei 等（2012）研究文献提供了补充，并且避免他们文中的一个主要缺陷，

即人口性别比失衡主要发生在经济落后地区而房价上涨却主要发生在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

性别比改善导致的购房“补偿效应”与适婚人口性别比失衡导致的购房“竞标赛效应”共同影响

了男性为结婚而购房的压力，如果只强调人口性别比失衡导致的购房“竞标赛效应”无法解释很

多购房现象，比如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人口性别比失衡不太严重，但这些地区的男性购房压

力相对于女性依然很大。

本文将教育市场的性别结构变化和住房市场联系起来，提出教育市场的变化导致了婚姻匹

配结构的变化，高等教育扩招与计划生育导致了女性相对教育水平的大幅提高，这引发了婚姻

匹配中男性对女性的补偿性购房动机。这不仅拓展了中国居民购房动机的研究，也丰富了婚姻

市场的研究。本文提供了一系列的证据来检验本文提出的观点：首先，家庭层面的数据为本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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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6 岁以上大专及以上女性人口与男性人口比的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汇总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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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理论机制提供了检验，结果显示，夫妻教育水平差距越大或妻子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家庭

更有可能购房而非租房，这个结论在控制了地区未婚人口性别比、家庭收入、丈夫是否独生子女

以及诸多虚拟变量后依然成立。考虑到城市级别数据的缺乏，本文使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检

验，使用大专以上女性数量与男性数量之比来衡量高等教育性别比，结果显示高等教育性别比

对房价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回顾了相关文献；第三部分建立了一个婚姻收益分配模型；第四

部分使用微观调查数据对本文的主要机制进行检验；第五部分考察高等教育性别比的改善引发

的微观购房动机是否促进了房价上涨；第六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

二、文献回顾

与本文相关的文献主要集中在住房市场、婚姻市场以及教育市场等方面。下文将主要从婚

姻市场如何影响住房市场和教育市场如何影响婚姻市场两个方面进行文献回顾。

现有文献更多地关注住房的居住价值和投资价值（Mankiw 和 Weil，1989；Case 和 Shiller，

1989；陈斌开等 2012；徐建玮等 2012；高波等；2013；陆铭等，2014；刘学良等，2016）。当然，也有一

些颇具创新意义的文献研究了婚姻匹配现象对房价的影响。虽然诸多文献讨论了性别比失衡对

婚姻市场的影响（Angrist，2002；Edlund，2008），但他们都没有把这种影响拓展到住房市场，没有把

婚姻市场的特征变化与房价联系起来，Wei 和 Zhang（2011）以及 Wei 等（2012）做了开创性的分析

工作，他们认为住房是一种地位性商品，可以增加未婚男性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他们的研究

以房价作为中间机制，即住房才是婚姻市场竞争力的表现，但是部分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

该文并没有建立性别比与房价之间的逻辑链条，因为性别比失衡主要发生在农村而住房市场却

在城市（陈斌开等，2014；范子英和刘甲炎，2015）。方丽和田传浩（2016）则把广泛应用于保险市场

（Rothschild 和 Stiglitz，1976）、二手车市场（Akerlof，1970）以及劳动力市场（Spence，1973）的信息不

对称理论应用到住房市场与婚姻匹配中。

Becker 是使用经济学工具分析婚姻市场的先驱。Becker（1981）认为，由于双方结婚以后在家

庭内部的收益分配通常是依据习俗而定，这可能会偏离各自在市场上能够得到的“价格”，那么

在市场上占据优势的一方就可能在婚前将这些“差价”一次性通过彩礼或嫁妆的形式收取过来，

尤其是在适婚人口性别比失衡的情况下，男性群体为了争夺稀缺的女性会逐渐抬高彩礼的数

量，在所有男性特征相同的情况下，彩礼的均衡数量会一直提高到男性在结婚和保持单身之间

无差别。Becker 的这个观点为本文把住房代入到婚姻匹配中提供了启发，在农业社会中，女性出

嫁后女性的父母会遭受损失，因此这种一次性的转移支付会通过彩礼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在现

代社会中，这种一次性转移支付更多地由男性家庭直接转让给女性，男性承担更大的购房责任

就是其中一个可供选择的办法。一些文献也从各个角度强调婚姻匹配过程中资产转让的重要

性，比如 Zhang 和 Chan（1999）创新性地提出了嫁妆对女性婚姻福利的重要作用，他们的研究丰富

了 婚 姻 匹 配 过 程 中 资 产 转 让 的 形 式 以 及 作 用 。 其 他 的 研 究 还 包 括 Cheung（ 1972） 、 Cox 和

Jakubson（1995）。

男性与女性在婚前的讨价还价能力和婚后的婚姻收益分配不一致的程度越大，男性就越需

要加大住房购买来对女性进行补偿。吴要武和刘倩（2015）指出，在高等教育的扩展过程中，教育

市场的性别比结构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他们根据 2000 年和 2010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发现，女

性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增加的更快，教育市场的性别差异在改善，男本科生的比例下降到 50%，

男研究生甚至下降到 45% 左右，女研究生在数量上已超过男性。短时间内教育市场的性别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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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可能会对婚姻市场产生重要影响，此时，根据 Becker 的理论，男性

承担的购房压力也将越来越大。

综上所述，现有的文献似乎并没有意识到高等教育市场中的性别比例转变导致的女性相对

教育水平大幅提高对住房市场的影响，而仅仅考虑了人口市场中的性别比失衡对住房市场的影

响。本文首次把教育市场中的高等教育性别比例和住房市场联系起来，拓展了房价影响因素的

研究范围。

三、理论分析

基于 Becker（1981）的经典模型来分析住房在婚姻匹配中的补偿作用，在模型中，进入婚姻后

男性和女性的婚姻产出分配主要由风俗决定，比例是固定的，而均衡的婚姻产出分配则由男性

与女性的相对竞争地位决定，采取一种较为简单的建模方式建立模型。

（一）模型的基本框架。为了简化描述，假设婚姻市场上男性参与者与女性参与者都是同质

的，并且婚姻的产出能够组合成一种单一的同质商品，男性和女性结婚后的婚姻产出作为收入

分配给丈夫和妻子。因此，对于所有参与到婚姻市场的男性和女性，存在下面的等式：

Zm f = Zm+Z f （1）

其中，Zmf 为男性和女性进入婚姻的总产出，Zm 为男性配偶从婚姻分配中得到的产出，Zf 为女性配

偶从婚姻分配中得到的产出。

婚姻参与者选择结婚而非单身说明从婚姻中获得的产出大于等于保持单身状态获得的产

出，这主要是由于进入婚姻可以获取家庭内部分工的收益，比如男性更擅长市场活动而女性更

擅长家庭活动等。因此存在下面的约束条件：

Zm ⩾ Zsm与Z f ⩾ Zs f （2）

其中，Zsm 为男性保持单身的产出，Zsf 为女性保持单身的产出。

男性和女性进入婚姻而产生的家庭分工收益可以用 Zmf−Zsm−Zsf 来衡量。假设男性分配得到

的均衡婚姻产出为 Zm
*，女性分配得到的均衡婚姻产出为 Zf

*，其主要由男性和女性在婚姻市场上

的竞争地位所决定。然而，诸如住房和孩子等“家庭商品”是被共同拥有的，被共同消费而非独

占消费，因此很可能男性和女性分配得到的均衡婚姻产出和实际得到的婚姻产出不相等，也即

Zm
*≠Zm 且 Zf

*≠Zf。

对于这种情况，Becker（1981）提出的一个可供选择的办法是：在结婚前男性与女性之间进行

一次性的资产转移。假设女性婚前的讨价还价能力大于婚后的产出分配，这种资产转移的形式

可以是住房或彩礼金等，由于提供更多资产转移的男性更容易找到配偶，这种竞争会把转移的

资产数量增大到女性的实际婚姻收益等于均衡的婚姻收益。同理，当男性婚前的讨价还价能力

大于婚后的收益分配时，女性也会进行适当的资产转移，这种转移一般称为“嫁妆”。另外，

Becker 认为即便资产支付给了父母而非待婚子女，也不会影响均衡的结果。

在有效的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市场中，均衡状态必定是愿意结婚的男性数量和愿意结婚的女

性数量相等，而如果适婚人口性别比例偏离 1，则要求保持单身的人获得的收益与他们参与到婚

姻市场中获得的收益是无差别的（Becker，1981）。比如当男性数量大于女性数量，全部女性结婚

后仍会存在部分男性保持单身状态，在所有男性都是同质个体的情况下，这些男性之所以愿意

保持单身，是因为进入婚姻和保持单身的收益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在男性过剩的情况下，女性获

得了婚姻中产生的全部分工收益，婚姻收益从男性向女性重新分配。

假设男性从婚姻中获得的分工收益是 Z1，女性从婚姻中获得的分工收益是 Z2，在男性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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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存在下面的等式：

Z1=Zm−Zsm=0 （3）

Z2=Zm f −Zsm−Zs f （4）

式（3）和（4）对本文的分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Becker 对这个观点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分

析。中国目前的婚姻市场是否出现男性过剩是式（3）和（4）成立的关键条件。国家统计局数据显

示，不管是 15−19 岁人口的性别比还是 20−24 岁人口的性别比在近十年都大幅上升，且性别比

例要高于 100。

在一夫一妻的前提下，婚姻的总产出取决于丈夫与妻子的质量，为简化，使用教育程度来衡

量男性与女性的质量，因此存在下面的等式：

Zm f = A(Em+E f ) （5）

其中，A 衡量了婚姻中分工的规模效应，A>1 可以确保进入婚姻的收益大于保持单身的收益，

Em 为丈夫的教育水平，Ef 为妻子的教育水平。而男性和女性保持单身的产出也与其教育水平有

关，对于男性而言，假设：

Zsm = Em （6）
根据前文得出的结论，在男性数量多于女性数量的婚姻市场中，女性进入婚姻后获得的均

衡产出数量为：

Z∗
f
= A(Em+E f )−Em （7）

而由于家庭内部的商品大多数都是共同消费的，或者其他一些原因比如孩子都是跟着父亲

姓等等，女性婚后实际可获得的产出分配数量为：

Z f = θA(Em+E f ) （8）

其中，θ 代表双方结婚以后女性获得的由习俗等因素而定的在家庭内部产出分配的固定比例。

如果女性均衡收益大于实际收益，男性需要在婚前进行一次性的资产转移来对竞争地位较高的

女性进行补偿，Becker 认为这种资产转移的数量会把男性和女性的婚姻收益提高或降低到由均

衡婚配所决定的水平，因此男性对女性的补偿数量为女性的均衡收益减去女性的实际收益，即：

∆H = E f (A− θA)+Em(A−1− θA) （9）

其中，ΔH 为婚前的一次性补偿的数量，补偿的形式可能为住房、彩礼、年龄或其他资产形式，这

主要取决于女性及其父母对住房补偿与其他资产补偿的相对需求。在婚姻市场上，如果女性更

偏好男性配偶的年龄，那么补偿的形式就可能是以年龄的方式进行补偿；而如果女性的父母更

为强势，那么补偿的形式很可能是以彩礼的形式转移给女性的父母。本文想要强调的是，一方

面，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住房在婚姻补偿中占据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在男女共同

承担购房费用的情况下，彩礼、汽车或者年龄等都可以作为男性向女性的补偿。

（二）模型的结果分析。由式（9）可知，在男性教育程度不变的情况下，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

会加大婚前男性向女性的一次性资产转移数量。随着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在住房与其他资产

相对需求没有发生改变的情况下，男性需要在婚前承担更大的购房责任。

然而式（9）只说明了男性需要增加住房购买，问题在于女性是否会相应地减少住房购买数

量，从而可能抵消男性提高的购买数量，以至于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并没有提高整体的住房购

买数量呢？一方面，在中国由于风俗等原因，男性占据了大部分家庭产出，女性历来较少承担住

房 购 买 ， 因 此 随 着 女 性 相 对 教 育 水 平 的 提 高 ， 住 房 的 购 买 数 量 无 从 减 少 。 另 一 方 面 ， Wei 和

Zhang（2011）在分析人口性别比失衡对居民储蓄的影响时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他们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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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模型中加入了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话语权，使得有女儿的家庭也不会减少储蓄量，他们的

逻辑同样适合本文的分析。此外，由于婚姻契约是不完全契约，Zhang 和 Chan（1999）认为，女性的

嫁妆可以使得新娘在其家庭中具有更强的威胁力，保证婚姻契约的有效执行，他们发现“彩礼”

和“嫁妆”同时存在，提出一个女性的“嫁妆”影响女性婚后福利的机制，那么根据他们的逻辑，女

性承担部分购房款同样也会影响女性的婚后福利。本文认为这个动机很可能抵消了女性减少住

房购买数量的想法。

需要特别指出的，在补偿性动机的框架下，虽然人口性别比失衡也是男性承担更大购房责

任的原因，然而男性承担的购房责任不会因为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加剧而增加，这说明高等教育

性别比改善导致的购房“补偿效应”与人口性别比失衡导致的购房“竞标赛效应”对房价的影响

机制是截然不同的。如果只强调人口性别比失衡导致的购房“竞标赛效应”会无法解释很多购

房现象，比如在北京和上海等一线城市的人口性别比失衡不太严重，甚至出现女性过剩的情形

下，这些地区的男性购房压力相对于女性依然很大。

（三）模型拓展的一些讨论。首先，上述模型分析没有考虑到男性与女性的年龄婚配会随着

女性相对教育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如果男性与女性在婚姻市场的相对竞争地位发生了变化，那

么男性与女性在年龄方面的婚姻匹配也必将发生变化，一些学者发现高学历女性并不是不结

婚，而是结婚年龄推迟（Isen 和 Stevenson，2010）。延迟结婚的目的在于寻求更好的配偶，男性将

面临更大的婚姻竞争压力，要么选择加大住房购买或者提高自身其他方面的质量，要么只能在

更小的范围内选择配偶，因此，女性相对于男性结婚年龄的延迟进一步加剧了婚姻市场的竞争。

其次，上述模型没有考虑到女性进入婚姻对工作的影响会随着女性教育水平的变化而变

化。吴要武和刘倩（2015）根据 2000 年、2005 年以及 2010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得出，女研究生结婚

率的下降速度远高于男研究生；女性一旦进入婚姻将会影响工作，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使得其

从婚姻中获得的分工收益减少（Härkönen 和 Dronkers，2006），会激励那些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女性

参与劳动力市场甚至占据那些竞争激烈的工作岗位，这限制了她们投入家庭的时间。从一定意

义上说，那些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剩女”，大多是劳动力市场上的成功者（Bertrand 等，2010），因此

部分高等教育女性退出婚姻市场是理性选择，因为他们从婚姻中获得的分工收益较少。

上述两个机制虽然是通过加剧“意愿结婚人口”的性别比失衡来影响婚姻竞争从而提高男

性为结婚而购房的压力，但均会增强男性对女性的补偿性购房动机。首先，女性延迟结婚是因为

特定年龄段的男性无法给予足够的补偿，从而女性只能寻求年龄上的补偿；其次，女性保持单身

也是因为男性不能够给予女性为了家庭而牺牲工作的补偿。随着女性相对教育水平的提高，女

性保持单身或延迟结婚的概率增加，此时男性必须给予更大的补偿才能把意愿单身或延迟结婚

的女性吸引到婚姻市场上来。

四、补偿性购房动机的检验：家庭层面的证据

本文借鉴 Wei 等（2012）的研究方法，使用微观调查数据对本文提出的机制进行检验。本文

观点的核心在于男性会购买住房来补偿女性不断提高的教育水平，如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那

么在住房和妻子相对教育水平之间必定存在相关关系，表现为已婚家庭中妻子的相对教育水平

越高，更有可能选择购房或者购房面积越大。然而妻子相对教育水平越高家庭的收入可能也会

越高，因此需要排除妻子相对教育水平通过收入影响购房行为的机制。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部分机制检验的目的是“不能证伪”而非“证实”，这主要是由于相关

数据的缺乏，我们无法得到直接的证据，而只能通过一些替代的证据来考察这些证据是否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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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伪本文提出的机制。换句话说，下文实证分析的目的是提供“不能证伪”补偿性购房动机的证

据，而非提供“证实”补偿性购房动机的证据，也许下文的回归结果可以有其他的解释，但至少其

没有与补偿性购房动机相悖。

（一）数据与变量选取。目前能够满足本文研究目的的大样本数据库只有 2000 年普查数据

的部分样本数据和 2005 年的 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虽然数据时效性较差，但对于某些问题的

分析依然具有不可替代性，比如陆铭等（2014）使用该数据库研究了城市化对房价的影响，吴要武

和刘倩（2015）使用该数据库研究了高校扩招对婚姻市场的影响；此外，机制检验的目的在于证伪

机制的存在性而非得出某方面的政策结论，因此时效性较差的数据不会显著影响本文结论的可

靠性。本文在下面的分析中使用 2005 年的数据，为了缓解数据陈旧的缺点，本文将把样本限制

为丈夫出生于 1975 年之后。该数据库中，居民住房来源包含了自建住房、购买商品房、购买经济

适用房、购买原公有住房、租用公有住房以及租用商品房，本文把前四个概括为购房，把后两个

概括为租房，形成 0 和 1 变量；教育水平包含了未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大专、本科以及研究

生以上，分为赋值为 1 到 7。

为了直接考察均衡状态下住房与夫妻教育水平差距的关系，本文把样本限制为已婚家庭样

本。选择的被解释变量是“是否购房”，购房=1，租房=0，核心解释变量是夫妻教育水平差。控制

变量从下面几个方面来选取：（1）地区未婚人口性别比：使用 2005 年该地区未婚女性数量除以未

婚男性数量得出；（2）家庭收入：包含妻子的收入和丈夫的收入；（3）丈夫是否独生：丈夫独生为

1，非独生为 0，这个变量可以衡量父母的资助情况；（4）个体特征的固定效应：丈夫年龄、省份以

及居住地级别，此外本文还加入了妻子收入占比分组的虚拟变量，把妻子收入占比分为 5 个组，

这可以缓解妻子相对教育水平通过妻子收入影响购房行为的可能性。

（二）基准回归结果

下文采用 logit 模型进行回归，具体回归结果见表 1。（1）列只包含了夫妻教育水平差，结果

显示回归系数为负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在已婚家庭中，妻子的教育水平高于丈夫越

多，该家庭越可能购房而不是租房，这验证了本文提出的观点，男性会对女性的教育水平提高进

行补偿。当然，只包含核心解释变量可能会使得模型存在严重的内生性问题，因此需要加入其他

的控制变量，（2）列加入地区未婚人口性别比等控制变量，夫妻教育水平差的系数依然为负，并且

地区未婚人口性别比的系数也为负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性别比越失衡，婚姻市场竞争越

激烈，该地区的家庭越可能购房，这与 Wei 等（2012）的结论是相同的。

由于模型（1）和（2）存在内生性，购房行为的选择也会改变男性寻求女性配偶的质量，系数的

绝对值可能偏大，因此本文使用省份的高等教育性别比作为解释变量，这可以用来衡量一个地

区男女教育水平的差距进而决定了该地区家庭夫妻教育水平的平均差距，而地区男女教育水平

表 1    夫妻教育水平差与购房行为

被解释变量：租=0，购=1 （1） （2） （3） （4）

丈夫教育-妻子教育 −0.129***（0.0238） −0.129***（0.0240）

地区高等教育性别比（男/女） −21.11***（1.772） −22.96***（1.794）

（2005 年省份）

其他控制变量 N Y N Y

固定效应 Y Y Y Y

Pseudo R2
0.2718 0.2770 0.2709 0.2761

样本量 29,475 29,475 29,475 29,475

　　注：（1）*、**、***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2）括号内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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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主要是由该地区的文化观念决定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该变量相对于个体的购房行为是外

生的。本文选择 2005 年省份的高等教育性别比，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的汇总数据。

（3）和（4）列即为回归结果，（3）列只包含了省份高等教育性别比，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在 1% 的

水平上显著，高等教育性别比的回归系数绝对值远大于（1）列中夫妻教育水平差距的回归系数绝

对值，这主要是因为二者的计算单位不同。（4）列加入了地区未婚人口性别比、家庭收入以及丈

夫是否独生的控制变量，高等教育性别比的回归系数符号和显著性依然符合预期，并且系数的

大小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此外，家庭收入和丈夫是否独生的系数为正，说明家庭收入越高，越

可能购房而不是租房，丈夫为独生子的家庭更有可能购房，这与常识相符合。最后，本文还从变

量选择以及样本选择等角度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由于篇幅限制并没有报告相应的回归结果。①

总的来说，表 1 的实证结果没有证伪本文提出的观点，即男性会使用住房对高教育水平的

女性进行补偿，住房可以用来平衡男性与女性婚姻竞争地位和婚后收益分配的不匹配，这可以

改变购房行为。

（三）假说的进一步检验。由于无法计算家庭住房由男方和女方承担的具体比例，上文的分

析只从侧面考察了回归结果是否能够“证伪”本文提出的假说。一般认为，婚姻中男方承担更大

的购房责任，然而这个观点缺乏严格的计量经济学检验，下面将基于婚前购房的性别差异来验

证这一传统的观点，以进一步验证本文观点的可靠性。考察婚前购房的性别差异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缓解上文实证分析中丈夫与妻子承担购房款比例的变化对结果的影响。

同样，在下面的分析中使用 1% 抽样调查数据，本文将把样本限制为出生于 1975 年之后；此

外，为了避免与父母购房产生混淆，本文只选择户主的样本；最后，婚后的住房无法计算男女双

方购房支出的比例，因此只对未婚人口进行分析。控制变量选择：其他特征也会影响购房行为，

本文控制了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另外还考虑到子女购房父母一般会给予资助，然而无法获得

已为户主人口的父母收入状况，但抽样调查数据库中有是否独生的指标。下文还设置了个体特

征的固定效应：出生年份、省份以及居住地级别。

具体的回归结果见表 2。（1）列的被解释变量是购房面积，性别的回归系数为 6.250，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未婚男性比未婚女性的购房面积平均高出 6.25 平方米，虽然 6.25 平方米

看起来不大，但考虑到这是对已购房男性与已购房女性的比较，足以说明未婚男性与未婚女性

购房行为的差异；（2）列的被解释变量是 0 和 1 变量（租=0，购=1），因此采用 logit 模型进行回归，

结果显示回归系数为 0.508，这说明未婚男性购房的可能性更大，回归系数经过概率转换，未婚男

性购买住房的概率是未婚女性的 1.66 倍，这个结果同样没有证伪补偿性购房动机的存在性。

表 2    男性与女性婚前购房行为的差异

（1） （2）

购房面积 租=0，购=1

OLS Logit

性别（女=0，男=1） 6.250***（1.700） 0.508***（0.0427）

其他控制变量 Y Y

固定效应 Y Y

R2
0.066 0.272

样本量 5 647 20 443

　　注：（1）*、**、***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2）括号内为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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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高等教育性别比改善与房价上涨：省级层面的证据

上文的分析检验了补偿性购房动机的存在性，那么高等教育性别比转变导致的女性相对教

育水平大幅提高是否促进了宏观的房价上涨？下面将详细回答这个问题。

（一）数据与变量选取。本文使用的是中国 2002−2014 年省级面板数据，如果不考虑数据可

得性问题，城市面板数据包含的信息更多，使用城市面板数据来分析得出的结果更加可靠，然而

不管是 35 个大中城市还是 70 个大中城市均存在某些变量缺失值较多或者相关数据不可得的问

题。因此，为了保证数据可获得性，本文采用省级面板数据，存在个别缺失值，使用插值法进行补

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

鉴》和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等。

本文所选择的被解释变量为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用商品房销售额除以商品房销售面积来

计算，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本文选择的核心解释变量为：（1）高等教育性别比，考虑到

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以 6 岁以上大专及以上女性人口除以男性人口来衡量，虽然统计年鉴中的样

本为 6 岁以上，但考虑到高等教育扩招是从 1999 年开始，本文选择的变量衡量方式能够反映婚

姻市场中适婚人口的特征；（2）未婚人口性别比，本文以 15 岁及以上未婚人口性别比（女/男）来

衡量，这可以反映婚姻市场未婚人口配对的可能性，如果比值小于 1，就说明会存在某些男性无

法成功找到结婚伴侣。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历年抽样调查的汇总数据，其中 2005 年为 1% 人

口抽样调查样本数据，其他年份为 1‰人口抽样调查样本数据，2010 年为人口普查数据。除上述

关注的变量外，还需要引入其他的控制变量，包括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口抚养比、人均绿化、人均

教育经费以及平均家庭规模等等。

（二）基准回归结果。在处理面板数据时，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是一个最基

本的问题，为此需要进行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识别的 Hausman 检验，各个模型均强烈拒绝原假

设，认为应该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因此下文只报告了固定效应方法的回归结果。具体的回归结果

见表 3。（1）列只加入了高等教育性别比作为解释变量，结果显示其回归系数为正且在 1% 的水

平上显著，完全符合本文的预期，高等教育性别比对房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当然在没有加入其

他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回归系数也可能捕捉到其他变量对房价的影响，因此系数偏大。为了与

Wei 等（2012）进行比较，（2）列把未婚人口性别比代入到回归方程之中，高等教育性别比的系数

增大且依然在 1% 的水平上显著。此外，未婚人口性别比的系数为负说明女性相对于男性的数

量越少房价越高，这与 Wei 等（2012）的结果一致。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4）

高等教育性别比（女/男）
1.369***

（0.128）
2.172***

（0.162）
0.474**

（0.196）
0.524***

（0.116）

未婚人口性别比（女/男）
−2.664***

（0.365）
−0.007
（0.171）

−0.367***

（0.102）

其他控制变量 N N Y Y

省份固定效应 Y Y Y Y

R2
0.590 0.642 0.954 0.925

样本量 403 403 403 403

　　注：（1）*、**、***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2）括号内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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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列加入了其他控制变量后，高等教育性别比的系数虽然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但系数减

小了，出乎意料的是未婚人口性别比的系数不再显著，这明显与现有文献的结论不一致。当然未

婚人口性别比不显著也可能是因为使用了省级面板数据的缘故，省级面板数据中不同的解释变

量不可避免地存在共线性问题，变量之间的共线性会使回归系数很不稳定。其他控制变量中，人

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教育经费的系数为正且显著性较高，完全符合预期；人口抚养比与平均家

庭规模的系数为负且显著也符合本文的预期，而人均绿化面积的回归系数不仅统计上不显著，

系数符号也不稳定，这主要是因为人均绿化面积与其他变量存在较大程度的相关性。（4）列的被

解释变量是人均商品房销售面积，高等教育性别比的系数为正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高

等教育性别比的改善提高了住房需求，这在宏观上佐证了高等教育性别比的变化会影响住房需

求，从而导致了房价上涨。

总体而言，基准回归结果证实了本文提出的观点：高等教育性别比改善导致的女性相对教

育水平提高触发了男性对女性的补偿性购房动机，这会导致房价上涨。然而回归结果与 Wei 等

（2012）的结果存在较大的差异，他们认为人口性别比失衡可以解释 30%−48% 的房价上涨。本文

认为这种差异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1）他们文章中使用的人口性别比是由普查数据倒推而来，

没有考虑人口在不同省份之间的流动；（2）他们文章中使用了较少的控制变量，这减弱了不同变

量之间的共线性问题，使得回归系数更加稳定，但这种做法也可能导致回归模型存在较为严重

的遗漏变量问题。事实上，女性相对教育水平的提高与女性相对数量的减少是婚姻市场的两面，

如果只强调未婚人口性别比失衡导致的购房“竞标赛效应”会无法解释很多购房现象。

（三）稳健性检验以及遗漏变量问题的进一步讨论。住房制度改革以来，我国的房价以及其

他经济特征发生了巨大变化，具有强烈的时段性特征，并且高等教育性别比的变化对房价的影

响在不同的地区可能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本文对时间与地区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选择的

时段子样本分别为：2002−2010 年及 2011−2014 年，主要以固定效应方法进行估计，高等教育性

别比的回归系数在 2002−2010 年比基准结果大，在 2011−2014 年比基准结果小，这主要是因为

2011−2014 年金融因素对房价的影响更大，此时居民购房的最主要动机不再是为结婚而买房而

是投资性购房。需要着重强调的是，未婚人口性别比在五个回归中有四个系数不显著，只有

2011−2014 年的样本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这里再次出现了与 Wei 等（2012）的结论不一致的情

况，证实了其他文献对他们文中机制的质疑（回归结果略）。

此外，虽然上文的实证分析控制了省份的固定效应，但考虑到高等教育性别比的变异性较

小，其与诸多变量存在相关关系，上文的回归模型依然不可避免地存在遗漏变量问题，因而回归

系数可能存在偏误。解决遗漏变量问题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加入更多的控制变量，二是使用

工具变量方法进行估计。因此，为了缓解遗漏变量的影响，本文进一步加入了产业结构（以第二

产业与第三产业的比值衡量）和大专以上人口占比的控制变量，结果显示，高等教育性别比的回

归系数依然为正且在 5% 的水平上显著，并且系数的大小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这说明本文模型

遗漏变量的问题并不严重。最后，使用高等教育性别比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二阶段的回归结

果显示，高等教育性别比的回归系数变小，这说明上文的回归模型确实存在一定的遗漏变量问

题，但工具变量回归的系数依然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高等教育性别比对房价的影响依

然稳健。①

何林浩：补偿性购房动机：持续改善的高等教育性别比与房价上涨

① 稳健性检验结果未列出，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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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总　结

21 世纪以来，婚姻市场出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现象，一是适婚人口性别比的重度失衡，二是

女性相对于男性教育程度的大幅度提高，其中第二个现象在城市更为显著。本文主要关注第二

个现象对住房市场的影响，发现住房不仅存在居住价值还存在补偿价值，提出了一种新的购房

动机：由于婚姻收益分配机制的不灵活，男性与女性在婚前的讨价还价能力和婚后的婚姻收益

分配不一致，随着高等教育性别比例（女/男）的持续改善，在婚姻匹配中男性会通过购房对女性

教育水平的提高进行补偿。

家庭层面以及省级层面的数据验证了本文提出的理论机制。家庭层面的回归结果显示，妻

子相对于丈夫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更有可能购房而非租房，这个结论在控制了地区未婚人口性

别比、家庭收入、丈夫是否独生子女以及诸多变量后依然成立，这并没有证伪本文理论模型提出

的观点：由于婚姻收益分配机制的不灵活，在婚姻匹配中男性会通过购房来对女性教育水平的

提高进行补偿。既然男性需要对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进行补偿，那么就有必要考察一般均衡情

况下，中国高等教育性别比持续改善与房价上涨的关系，考虑到城市级别数据的缺乏，本文使用

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高等教育性别比显著促进了房价上涨。本文拓展了婚姻市

场影响房价的研究，现有文献忽视了婚姻市场中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即女性相对于男性教育

程度的大幅度提高，这种结构性的变化促发了男性的补偿性购房动机。

此外，本文认为政府可以通过诸多措施来减弱补偿性购房动机对房价的影响。女性相对教

育水平提高带来的补偿性动机更多体现在购房行为上，而很少体现在女性家庭地位的提高上，

因此政府应当出台相关政策，引导男性的补偿性行为，使得男性对女性的补偿体现在其他方面，

比如通过婚姻法的修改提高女性家庭地位等等。然而婚姻与家庭方面的政策变化会导致一些错

综复杂的后果，因此上述政策建议只是一个方向性的建议，具体的政策是否可行还需要更加详

细的考察。

当然本文还存在诸多的不足，在家庭层面的机制检验分析中，本文并没有区分家庭住房购

买过程中丈夫与妻子承担的购房款比例，而只是从证伪的角度对本文提出的机制进行了检验；

此外，省级面板数据中不同解释变量不可避免地存在共线性问题，这影响了回归系数的准确性；

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使用更为合适的数据来对本文的命题进行检验。更为重要的是，女性相对

教育水平变化引起的男性补偿性动机不仅会发生在住房市场，还会对家庭的其他行为产生重要

影响，比如对生育行为和离婚行为的影响等，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未来更为细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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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tive of Compensatory House-Purchas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in the Sex Ratio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Rise of Housing Prices

He Linhao
(School of Public Economics and Administr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Summary:  In recent years, a very important phenomenon has emerged in the marriage market, which is
the change of the sex ratio of higher education （manifested as th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of women’s educa-
tion compared with men’s education）. This paper uses micro survey data and pro-vincial panel data to invest-
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s phenomenon and the rise of housing prices comprehensively. It attempts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two questions：（1） How does the change of the sex ratio of higher education affect resid-
ents’ house-purchase behavior? （2） Does the micro motive caused by the change of the sex ratio of higher
education promote the rise of housing prices at the macro level?
　　Based on the marriage theory of Becker,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new motive of house-purchase, which
provides a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for the increasing pressure of men of house-purchase and links the sex ratio
of higher education to the rise of housing prices in China. The main logic of this paper is that, because of the
mechanism inflexibility of the marriage income distribution, the bargaining power of men and women before
marriage is not consistent with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after marriage.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sex ratio of higher education （women/men）, men will compensat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women’s educa-
tion level by buying a house in the marriage matching.
　　Family-level data and provincial-level data confirm this hypothesis. Family-level results show that house-
holds with wives of higher education are more likely to buy houses than to rent. In the provincial panel regres-
sion, the ratio of females above junior college to males is used to measure the sex ratio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aster the sex ratio of higher education increases, the faster the housing price
rises. This paper expands the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marriage market on housing prices. Existing re-
search ignores this important phenomenon in the marriage market, that is, the number of marriageable women
is decreasing relatively, and their quality is also greatly improving relatively.
　　This paper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The hypothes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complements the
research of Wei et al. （2012）, and does not have a major defect in their paper, that is, the imbalance of the sex
ratio of marriageable population mainly occurs in economically backward regions, while the rise of housing
prices mainly occurs in economically developed regions. The compensatory effect caused by the sex ratio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tournament effect caused by the imbalance of the sex ratio of marriageable popula-
tion jointly affect the house-purchase pressure of men, if we only emphasize the tournament effect caused by
the imbalance of the sex ratio of marriageable population, we cannot explain many other phenomena.
Moreover, this paper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e spread of the public opinion that “mother-in-
laws drives up housing prices” illustrates that buying a house for marriage in China is the most important
motive of house-purchase, hence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weaken the influence of the
compensatory house-purchase motive on housing prices through many measures, such as guiding the public
opinion.

Key words:  sex ratio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rise of housing prices； motive of compensatory house-

purchase （责任编辑  石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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